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西安

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我们作为西安晨

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股东负责的精

神，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经审阅相关资料，现就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的有关事宜发表意见如下： 

1、关于调整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独立意见 

    我们在审阅了有关详细资料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调整，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超出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我们同意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调整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的议案》。 

2、关于对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内容进行内

部结构调整的独立意见 

    我们在审阅了有关详细资料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内容进行

内部结构调整，投资总额及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不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

实质性变化，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超出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我们同意本次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对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投资内容进行内部结构调整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

案（二次修订稿）》在审阅了有关详细资料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

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培育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的

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二

次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在审阅了有关详细资料后，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直升机研发中心项目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法律法规，符

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将进一步增强公司资金实力，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战略布

局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有助于公司增效提速，加快提升公司的市场份额和行业

地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 

5、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在审阅了有关详细资料后，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和要求，前次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合法、合规、有效，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

金存放和使用违法违规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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